
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 

会议决议 

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以书面决议的形式，于2024年7月16日对以下议题进行表

决： 

一、 审议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》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调整是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募投项目实际情况

进行的，未违反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

要求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

关规定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意公司本次调整

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

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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